
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生请假条

学生
姓名

所在系
所在
班级

辅导员

请假事由

病假：需有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书

事假：需有相关部门或家长的证明

请假时间

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

因请假而造成的缺课情况

课程名称 上课时间 任课教师 学时数

辅导员意见

任课教师意见

系副主任意见

学生工作处意见

主管院领导意见

销假时间 20 年 月 日 上午/下午 ：

备注
请假条由学生本人填写，请假获批准后，请假条由辅导员保管，
并注明销假具体时间。


